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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文林（身份证号码：360428198510151455）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，我局
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无法以直接、留置或邮寄等方式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
书》（甬鄞卫医罚〔2018〕4029号）。现依法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如不服本
处罚决定，你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60日内向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鄞
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6个月内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
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
院强制执行。

根据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，期限
届满视为送达。

联系地址：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，联系电话0574-87418612
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行政处罚决定公告

企业名称：台州协盈机械有限公司
地址：玉环市玉城街道下陡门村
本局于2018年9月27日受理徐启刚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，按规定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作出了工伤认定

决定，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或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伤认定决定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（玉环市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局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玉工伤认定[2018]1-17号）。认定决定如下：

对徐启刚于2017年9月7日7时许受到的事故伤害，予以认定为工伤。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玉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玉环市人民法院提起行
政诉讼。逾期不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，本认定决定生效。

特此告知 玉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18年1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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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浙江公告”微信号上线啦！
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——
公告上传、查询、自助缴费……
“一次都不用跑”就能搞定

二维码见右边

马焉军遗失浙江省委政法委工作证一本，证件
号：第00854号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
声明

声明人：张华（汉族，身份证号330102196601170331）
张汛（汉族，身份证号330102196706290313）
王月秋（汉族，身份证号310109195709073644）
宋峥（汉族，身份证号330103196803100418）
宋岚（汉族，身份证号330103197107302045）
张屹（汉族，身份证号330104197208140715）

声明内容：自愿接受舅舅王连元（2018年9月22日去世）在自
书遗嘱中遗赠给我们的遗产。现特向其儿子：王珂；其姐姐：
王连官及其他继承人告知。我们作出上述接受遗赠的意思表
示纯属自愿，无其他人胁迫等情形。

2018年11月15日

接受遗赠声明

王珂（男，汉族，1988年出生于杭州，属龙）：
王珂父亲王连元（身份证号 330102193712110311）已于

2018年9月因病医治无效死亡，因多方寻找王珂无果，特刊登
此寻人启事。请王珂本人见此启事，或有知其下落者速与亲
属或王珂父亲所在杭州市东平巷社区联系，以及时处理王珂
父亲相关善后事宜。

联系人：张汛 联系电话：13067855978
2018年11月15日

寻人启事
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”）于2018年11月6日至2018年
11月12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（http://www.suaee.com）对中基日造重工有限公司等86户债权进行了公开
挂牌转让。公告期内，仅一名竞买人缴纳了交易保证金8000万元，以80581万元成交，现补登竞买公告如下：

截至债权基准日2018年5月7日，中基日造重工有限公司等86户资产债权本金折合人民币353236.30万元，利息
人民币51584.72万元，合计人民币404821.02万元。债权抵押物基本位于浙江省（除宁波外）各地。

该债权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、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，并应具备一定
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，但国家公务员、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、政法干警、资产公司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债务
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、会计师、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
法人，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、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
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。

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：7个工作日。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。若在公告
期内无异议，将确定上述竞买人为最终买受人。

联 系 人：王经理
联系电话：0571-85779236
电子邮件：wangzhe3@cinda.com.cn
分公司地址：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、12楼
对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：0571-85779582
对排斥、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：luozhenyu@cinda.com.cn
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，网址：（http://www.suaee.com）。
特别提示：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，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
2018年11月15日

中基日造重工有限公司等86户债权资产竞买公告

（2018）浙 0102 民初 3400 号
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原告叶亦平

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,本院已立案，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合议庭组成通知
书、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（遇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四楼第 4 号法庭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判决。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02 民初 4843 号

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：原告吕文婕
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,本院已立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合议庭组成通知书、诉讼须
知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。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
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
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 15 分（遇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三楼第 4 号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判决。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2 民初 3193 号

王玄：原告孙翔诉你离婚纠纷一案,本院已
立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、证据
副本、举证通知书、诉讼须知、开庭传票、民事
裁定书等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
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
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 三 楼 第 二 号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判
决。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06 民初 1515 号

路琪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品尚物业管理有
限 公 司 诉 潘 競 平 、路 琪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
案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
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廉政监督卡等。自公告
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
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下 午 14 时 15
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 2528 法庭公开
开庭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
果由你承担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06 民初 9110 号

郑萍、郑红敏：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方 军 华 诉 你
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原 告 诉 请 要 求 归 还 借
款 ，支 付 利 息 ，承 担 连 带 保 证 责 任 及 诉 讼 费
用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
开庭传票、廉政监督卡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
顺延）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。
逾期不答辩、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
担。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06 民初 9829 号

郑维贤、骆伟良、郑小祥：本院受理原告沈
华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原告诉请要求
归还借款，支付利息，承担诉讼费用。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
廉政监督卡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，即
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
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在 本 院 上 泗 法 庭 大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。 逾 期
不答辩、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。
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06 民初 9719 号

周廷全：本院受理原告张大金诉你民间借
贷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民

事 裁 定 书 、廉 政 监 督 卡
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
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
内和 30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
期 满 后 第 3 日 下 午 14 时
00 分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上泗法庭小法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。 逾 期
不答辩、不出庭的相关不
利后果由你方承担。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6768
号

陈聪：本院审理的原
告 张 一 诉 被 告 陈 聪 民 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
达 本 院（2018）浙 0110 民
初 676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
限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
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
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公告期
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杭
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
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7） 浙 0110 民 初
20745 号

沈邵荣、陈琴仙：本院受理原告宣桂英、章
明 忠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
结。因你们居住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（2017）浙 0110 民初 20745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
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法律效力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2917 号之一

俞华、杨艳萍 :本院受理原告葛孙燕诉你们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
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2917 号民事判决书、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。限
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及副本二份，上诉于浙江
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11277 号

杭州阿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
告 杭 州 余 杭 运 河 综 合 保 护 开 发 建 设 有 限 公 司
诉被告杭州余杭兆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、杭州
阿 二 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参加诉讼通知书、
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、
民事诉讼须知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民事
裁 定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应 诉 材 料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
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，
逾 期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 。 并 定 于 2019 年 1 月
31 日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塘 栖 人 民 法 庭 第 四 审 判
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判决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15904 号

童瑜：本院受理原告唐新宝诉被告童瑜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
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
内 ，并 定 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 09 时 00 分 在 本 院
第 四 法 庭 进 行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判
决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14715 号

黄修成：本院受理原告贺行玉诉被告黄修
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
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
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 09 时 00 分 在
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判决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11277

杭州阿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
告 杭 州 余 杭 运 河 综 合 保 护 开 发 建 设 有 限 公 司
诉被告杭州余杭兆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、杭州
阿 二 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参加诉讼通知书、
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、
民事诉讼须知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民事
裁 定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应 诉 材 料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
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，
逾 期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 。 并 定 于 2019 年 1 月
31 日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塘 栖 人 民 法 庭 第 四 审 判
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判决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15904

童瑜：本院受理原告唐新宝诉被告童瑜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
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
内 ，并 定 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 09 时 00 分 在 本 院
第 四 法 庭 进 行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判
决。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初 14715 号

黄修成：本院受理原告贺行玉诉被告黄修
成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
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
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
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15 日 内 ，
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
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判决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8601 民初 364 号

杭州腾宇运输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告杭
州 玉 宏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公 路 货 物 运 输 合 同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
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
之日起，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
（2018）浙 0212 民初 14194 号

朱少微：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甬邦融资租
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少微、陈超超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（2018）浙 0212 民初 14194 号已审理
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8）浙 0212 民
初 14194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
视为送达。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213 民催 7号

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受理了申请人瑞安
市国余气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，对其遗
失 的 号 码 为 30100051/24390936、票 面 金 额 为 人
民币 20 000 元、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19 日、汇
票 到 期 日 为 2018 年 10 月 19 日 、出 票 人 为 浙 江
锐泰悬挂系统科技有限公司、收款人为瑞安市
安锐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、付款行为交通银行
宁波奉化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，依法办理了公
示 催 告 手 续 。 公 示 催 告 期 间 无 人 申 报 权 利 。
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判决：一、宣告申请人
瑞 安 市 国 余 气 体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号 码 为
30100051/24390936、票 面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20 000
元、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19 日、汇票到期日
为 2018 年 10 月 19 日 、出 票 人 为 浙 江 锐 泰 悬 挂
系统科技有限公司、收款人为瑞安市安锐博机
械配件有限公司、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宁波奉化
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；二、自本判决公告
之日起，申请人瑞安市国余气体有限公司有权
向支付人请求支付。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281 民初 10961 号

孙曙辉（公民身份号码：3302191969****
005X）、袁微（公民身份号码：3308211988****
1443）：原告周维珍诉被告孙曙辉、袁彬、袁微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本院已立案受理。因你们
下落不明、无法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、诉讼须知、诉讼风险提示书、廉政
监督卡、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书。原告诉
请：一、判令被告孙曙辉即时归还借款 23000 元
并支付延期期间银行贷款利息；二、被告袁彬
和袁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三、本案诉讼费由
被 告 承 担 。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
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十五日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
日。本院已依法组成合议庭，由严航担任审判
长 。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 8 时 40 分 在 本
院 第 十 一 号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。 逾 期 本 院 将 依
法判决。 余姚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604 民初 8329 号

宁海县深甽镇鑫瑞金属制品厂：本院受理
绍 兴 市 上 虞 昌 泳 铜 铝 制 品 厂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
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
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
(遇法定假日顺延)在本院章镇法庭第一审判庭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604 民初 8328 号

宁海县深甽镇鸿健金属制品厂：本院受理
绍 兴 市 上 虞 昌 泳 铜 铝 制 品 厂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
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
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
(遇法定假日顺延)在本院章镇法庭第一审判庭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683 民初 5494 号

谢铭炜、谢涛：本 院 受理 原 告 中 国 农业 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市支行与被告谢铭炜、谢
涛、嵊州市中昊文创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92 条规定，向你们公告
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 0683 民 初 549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该判决书判令：一、谢铭炜、谢涛应归还中
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嵊 州 市 支 行 借 款 人
民 币 372440.02 元 ，并 自 2018 年 3 月 3 日 起 至 付
清 日 止 按 编 号 为 330201201600016969 个 人 购 房
担 保 借 款 合 同 约 定 的 利 率 计 付 利 息（包 括 利
息、罚息和复利），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
内付清。若不能用资金清偿的，则对谢铭炜坐
落于嵊州市兴盛街 2299 号玉山公馆 6 幢一单元
1802 室 房 屋 的 所 有 仅 和 其 土 地 使 用 权 按 照 法
定程序清偿上述债务。二、由嵊州市中昊文创
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对 上 述 第 一 项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
偿责任。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视为
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绍 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
律效力。 嵊州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 民初 229 号

陈霖：本院受理原告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
限 公 司 诉 被 告 陈 霖 侵 害 商 标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
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
03 民初 229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：被告陈霖于
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赔 偿 原 告 益 海 嘉 里
食 品 营 销 有 限 公 司 经 济 损 失（含 合 理 费 用）
55000 元；本案案件受理费 5050 元，由原告益海
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负担 3081 元，被告陈霖
负担 1969 元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 破 46 号之二

本院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依法受理温州市
帝尧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18 年
11 月 12 日指定浙江 泽 商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温 州
市 帝 尧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。 温 州 市 帝 尧 鞋
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
前，向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（通讯
地址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525 号同人
恒 玖 大 厦 14 楼 ；联 系 电 话 ：0577-88991387、
13757719168；联 系 人 ：周 蒙 蒙 律 师）申 报 债
权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 企 业 破 产 法》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温 州
市 帝 尧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
人 应 当 向 温 州 市 帝 尧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
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本 院 定 于 2018 年 12 月
20 日 上 午 9 时 在 第 18 法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
会 议 。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
人 会 议 。 温 州 市 帝 尧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表
人 卢 立 越 、财 务 管 理 人 员 及 其 他 经 营 管 理人
员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 日内
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、账簿、文书资
料、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
财务会计报告等，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
导致无法清算的，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
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。

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03 民初 5490 号

舒策帮、杨宗荣：本院 受 理的 原 告浙 江 中
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舒策帮、杨宗荣追
偿权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92 条的
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、证据材料、
诉讼须知、应诉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收 、开 庭 传 票 、举 证 通 知 书 、简 易 转 普 通 裁 定

书 、外 网 告 知 书 、适 用
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告 知
书 、诚 信 诉 讼 告 知 书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
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
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。 本
案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8
日 14 点 40 分 在 温 州 市
龙 湾 区 人 民 法 院 状 元
法 庭 第 一 审 判 庭 公 开
开庭审理，逾期本院将
依 法 缺 席 审 理 并 依 法
判决。
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

杭州市翠苑法律服务所、杭州市龙坞法律服务所已经停止业务活动一年以上。
根据司法部令第137号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“基层法

律服务所无正当理由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，视为自行停办、解散，应当终止。”
现我局依据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，依法向社会公告，并报原设

立许可机关办理注销手续。
以上两个基层法律服务所被注销后的债权、债务由其设立人、负责人承担。

杭州市西湖区司法局
2018年11月15日

关于杭州市翠苑法律服务所
和杭州市龙坞法律服务所注销公告

原临安市燎原法律服务所（证号：211010111401）、原临安市昌华法律服务所（证
号：211010111403）自2013 年至今已停止业务活动，根据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
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，应当终止。现依法向社会公告并由我局报原设立许可机关办理
注销手续。两所原有执业证及公章已遗失声明作废，注销后的债权、债务由其设立
人、合伙人享有并承担，特此声明。 杭州市临安区司法局

2018年11月15日

注销公告


